
徐生院学发〔2026〕9 号

关于评选 2026 届校级优秀毕业生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榜

样引领作用，根据《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，

现将 2026 届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如下。

一、评选对象及名额

评选对象为 2026 届毕业生，优秀毕业生评定比例为 2026 届毕业

生人数的 15%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1.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，遵纪守法、品德优秀，有较强的诚信

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，在校期间未受过处分；

2.学习刻苦、成绩优良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，具有较

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；

3.有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；

4.在校期期间，至少获得过 1 次二等及以上奖学金或 2次三等奖



学金及校级以上荣誉表彰，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或作出

突出贡献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各学院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积极申报，填写《徐州生物工程

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，各班级择优推荐。

2.各学院对班级推荐优秀毕业生进行考察审核，评选结果经学院

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在学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各

学院请于 6 月 12 日前将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、汇总表纸质材料（加盖

学院公章）报送至学生工作处学生管理科，并将电子材料发送至邮箱

xzswxgc@126.com。

3.学工处汇总、审核，报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确定表彰名

单，颁布表彰文件，并颁发“优秀毕业生”荣誉证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，严格把握评选条件，坚持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确保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质量。

2.各学院要注重加强优秀毕业生表彰宣传，树立先进典型，促进

优良的校风学风建设。

附件 1：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
附件 2：2026 届优秀毕业生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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